
在广州偷了同事的车
请代驾开回广西老家

新快报讯 记者林钢威 通讯员
梁毓燊 张梦彦报道 将同事的车
辆盗走，因刚拿驾照不敢上路，让代
驾将车开回自己老家。 近日，广州番
禺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汽车案件。

3 月 18 日 16 时许，番禺警方接
到事主高某报案称小汽车被盗。

经查，被盗汽车于 3 月 17 日 21
时许被人开走，往广西方向驶去。 调
查情况显示， 嫌疑人何某在惠州有
活动轨迹。 3 月 31 日，民警在惠州市
仲恺区某工业区宿舍抓获嫌疑人何
某（男，42 岁，广西玉林人）。 民警 4
月 2 日在广西玉林市容县一路边寻
回被盗的汽车。

据何某交代，因为自己刚拿驾照
不敢上路，3 月 17 日晚等待同事高
某离去后， 拿着偷来的钥匙悄悄启
动车辆， 让代驾司机将汽车开回老
家广西玉林停放， 然后自己潜逃至
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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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篮球时双方对抗造成身体损
伤，该由谁负责？去年，广州一男子在
防守进攻方时遭到肘击，导致鼻骨骨
折，为此，该男子向广州市黄埔区人
民法院诉请， 要求进攻球员赔偿医
疗、误工等相关费用。 法院于同年底
一审认定双方均无过错，根据实际情
况分担损失，判决进攻球员承担 30%
责任。

新快报记者 4 月 7 日获悉 ，近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根据今
年起施行的《民法典》指出，自愿参加
对抗明显的篮球比赛属于自甘风险
行为，若非对方球员故意或有重大过
失，受害人不得请求对方承担侵权责
任。 广州中院终审判决撤销原审判
决，确认进攻球员无须承担侵权赔偿
责任。

■新快报记者 黄嘉丰

防守遭肘击致鼻骨骨折
新快报记者从裁判文书网获悉 ，

2020 年 7 月 12 日晚，周某与陈某在黄
埔区某篮球场进行篮球运动。 周某在
防守陈某的过程中鼻子受伤，随后前往
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鼻骨骨折，于同月
21 日住院手术治疗。 周某认为其鼻子
受伤是陈某肘部撞击造成。 双方于事
后协商赔偿事宜，但未达成一致。 周某
遂报警处理， 警方介入调解但亦未成
功。

为此， 周某向黄埔区法院提起诉
请，要求陈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及营
养费。 经法院认定，周某在治疗过程中
个人实际支付医疗费 2535.64 元，亦向
工作单位请了 5 天病假，造成误工损失
1193.1 元。

一审判决双方分担损失
2020 年 11 月 11 日， 黄埔区法院

一审指出 ，篮球运动是具有一定对

抗 性 和 危 险 性 的 竞 技 群 众 性 体 育
运动 ，参与者应对该运动的内容和
性 质 引 发 的 合 理 风 险 有 所 认 识 和
预见 。 本案并无证据证实陈某存在
伤害周某的故意或过失 ，故予以确
认在事发时 ，双方对损害后果的出
现均无过错 ，陈某无须向周某承担
侵权赔偿责任 。 但根据 《侵权责任
法 》第 24 条规定 ，受害人和行为人
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 ， 由双方分担损失 。
故此 ，酌定由陈某对受伤造成的损
失 承 担 30％ 责 任 ， 即 向 周某赔偿
1118.62 元。

一审判决后 ，陈 某 以 适 用 法 律
不当等理由提出上诉 。 陈某诉称 ，
周 某 作 为 至 少 有 十 几 年 篮 球 经 验
的成年人 ，应该完全明白篮球运动
具有一定对抗性和危险性 ，如果不
想承担这种风险 ，不参与活动就可
以了。

终审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广州中院二审认为，本案系篮球运

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
篮球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
活动，其风险主要表现在对抗性明显
且时常伴随有激烈的身体碰撞，容易
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身损害 。 依照
《民法典》 第 1176 条第一款规定 ，球
员自愿参加此类比赛属于一种自甘
风险的行为，除非对方球员对损害的
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受害人不
得请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案中并无
证据证实陈某在事故发生时存在伤
害周某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确认
陈某无须向周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广州中院指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依法
予以纠正。今年 3 月 26 日，广州中院终
审判决撤销黄埔区法院的民事判决，驳
回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
受理费均由周某承担。

新快报讯 记者高镛舒 通讯员王
慧 郑兴报道 4 月 6 日，104 岁的老人
梁爷爷（化名）回医院拆线。 此前，他在
家不慎摔倒， 导致 7 根肋骨共 11 处骨
折， 转诊至广医三院心胸外科手术治
疗，术后 5 天便康复出院。

不久前，104 岁高龄的梁爷爷不慎
摔倒，疼痛难忍。 家人将其送到附近医
院做 X 光检查发现， 老人 7 根肋骨出
现了骨折，其中共有 11 处骨折 ，多处
发生严重错位。 由于患者年事已高，手
术风险较大，当地医院没有手术成功的
把握，遂将梁爷爷转诊至广医三院。

“正常成年人有 12 对肋骨，它们共
同构成胸廓骨架，保护着人体肺、心脏
等重要的器官。 由于肋骨比较薄，而且
缺少肌肉保护，在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
骨折，特别是有骨质疏松症的老人家。”
广医三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刘盛华
介绍道，由于患者年纪较大，长期卧床，
肌肉力量差，呼吸和排痰功能也相对较
弱，再加上肋骨骨折，如不及时有效治

疗，将增加肺部感染、血气胸、呼吸衰竭
并发症的可能， 严重者危及生命危险。
所幸，梁爷爷基础疾病较少，经过综合
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可以手术。

高龄老人手术和麻醉风险都较
高。 “高龄老人身体机能退化，手术和
麻醉耐受能力急剧下降， 加上术前的
外伤史（肋骨骨折、肺挫伤）和长期卧
床引起的肺部感染， 让患者面临的手
术和麻醉风险比正常状态下高很多 。
术中的麻醉管理也十分重要， 否则很
可能增加术后心血管事件和脑血管意
外的风险。 ”广医三院麻醉科主任医师
王寿平介绍。

在各项检查完毕后，3 月 25 日，刘
盛华团队对患者进行了手术，团队配合
默契，不足 1 小时就将错位严重的 9 处
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并行内固定术，整个
手术仅仅 2 小时就完成了。 次日，便可
坐起来了， 术后第 5 天便康复出院。 4
月 6 日，回到医院成功拆线，目前梁爷
爷恢复情况良好。

4 月 7 日，新快报记者从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获
悉，4 月 2 日凌晨， 珠海高栏
海洋综合执法部门在鸡啼门
大桥至蚊洲岛之间海域开展
打击走私专项行动，一举查获
涉嫌走私冻品船舶 4 艘、冻品
80 余吨。

新快报记者 高镛舒 通讯员
粤海综/摄影报道

五旬男子装妙龄美女
半年多骗了数十男人

新快报讯 记者李红云 通讯员新公
宣报道 新快报记者 4 月 7 日获悉，最近，
广东江门新会警方就查处了一系列“网络
婚恋”诈骗案件，一男子在半年多时间里
冒充女子骗了数十人的财物。

4 月 6 日， 新快报记者从江门市新会
警方获悉，2020 年 9 月 29 日，江门市公安
局今古洲派出所接到被害人罗先生的报
案，称被一名叫“刘玲”的女子诈骗。 罗先
生告诉民警，其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通过
微信搜索附近的人，认识了一名叫“刘玲”
的女子。 “刘玲”自称单身，在某医院做护
士，想在网上找个对自己好的对象，罗先
生在和“刘玲”聊天过程中，很快就确定了
情侣关系。 “刘玲”先后以“过生日要礼物”
“结婚领证要给彩礼”“出门要打滴滴”“周
末放假要购物”等借口，共诈骗被害人罗
先生共计 28900 元人民币。 直至 9 月 29
日罗先生再三要求与“刘玲”见面，“刘玲”
怕事情败露，便将罗先生微信删除，此后
“刘玲”失联。

同年 12 月下旬， 民警通过智慧新警
务平台，抓获化名为“刘玲”的犯罪嫌疑人
罗某清，原来网上的“妙龄美女”竟是一个
男人。 作为年逾五旬的男子，罗某清为求
不劳而获，竟想出扮演女性进行诈骗的歪
主意。 为了实施犯罪行为，罗某清用多个
手机号码注册了多个微信号并伪装为单
身妙龄女性， 其中一个微信号假扮 “家
长”，一人扮演多角色。

随后，罗某清专门挑选在附近工地上
班的单身大龄男性作为首要目标，通过挑
逗的语言、变身的方式“套路”对方，俘获
了不少男性。 据罗某清交代，其于 2020 年
4 月至 11 月期间，先后在佛门、江门等地
区共诈骗男性数十人， 诈骗资金近 6 万
元。

打篮球误伤他人 终审判决无须担责
一审判决承担 30%责任，广州中院二审认为受伤者参加这类比赛属于自甘风险行为

■警方向一受害人发放被追回诈骗款。
通讯员供图

104岁人瑞摔断 7 根肋骨
11处骨折 5天康复出院

珠海查获涉嫌走私冻品 80 余吨


